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 瞭解醫療有所極限，若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而

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特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規定，簽署本意願書並同意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健保ＩＣ卡）內，選擇接受安寧緩和

醫療，於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願接受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及不接受施行心肺復甦術。 

簽 署 人：(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在場見證人（一）：(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在場見證人（二）：(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法定代理人：（簽署人未成年方須填寫）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醫療委任代理人：（簽署人為醫療委任代理人方須填寫並應檢附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中   華   民   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附註： 

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規定：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二、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

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 

四、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全部或一部之人。 

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規定： 

二十歲以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3.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但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

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 

※ 第一聯(正本)：本聯由意願書簽立人簽妥後請逕寄「台灣安寧照顧協會」收件、彙整。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寄送者均屬無效。（收件地址：2516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號，電話：02-28081585，網址：www.tho.org.tw）。（本意願書依衛生署 99年 8月 12日公告內文參考印刷） 

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 宣導印製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健保 IC卡註記登錄 Q&A 

 

一、問：簽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應該注意什麼事項？ 

答：1. 簽立人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行為能力。 

2. 以正楷正確於簽立人欄位親筆簽名並填寫意願書所有內容，特別是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

日、電話、地址等。 

3. 寄到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的意願書必須是正本。 

4. 二位見證人的資料也必須完整。 

5. 見證人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身分無特別限制，可以是親屬、朋友或醫院志工等。 
 

二、問：為什麼要將「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在健保 IC卡上呢？ 

答：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善終之權益，我國於 89 年公布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條文中明訂： 

1.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2. 二十歲以上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書。 

但對於已經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之民眾，所簽立之「意願書」若未隨身攜帶，在末期病

危，卻無法主動出示時，一般醫療院所，就醫護人員的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不

符合病人意願與利益之急救等遺憾事件。因此，在健保 IC卡上註記安寧緩和醫療意願，以提

醒醫護人員尊重病患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意願，確實有其重要性。  
 

三、問：民眾該如何將「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於健保 IC卡上呢？ 

答：只要將已填妥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正本，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地址：新

北市 25160淡水區民生路 45號，電話：02-28081585，網址：www.tho.org.tw）即可，台灣安

寧照顧協會將會彙整相關資料送至行政院衛生署轉中央健保局完成加註事宜。 
 

四、問：「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一旦簽立並已加註於健保 IC 卡上，是否就無法撤回意

願及取消註記？ 

答：不是的，若您簽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後，如改變想法欲撤回意願時，您只需

要填妥「撤回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聲明書」，親筆簽名及附註身分證字號，將該書面寄回受

理委託執行之台灣安寧照顧協會，該會將協助您辦理撤回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及取消將意

願加註於健保 IC卡的手續。 

………………………………………………………………………………………… 

 

＊希望您能提供下列訊息，作為政策訂定或辦理安寧療護相關宣導之參考： 

1. 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 □高中/高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以上 

2. 職    業：□軍 □公 □教 □商 □技術及事務工作人員 □家管 □自由業 □學生 □其他 

3. 宗    教：□無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4. 安寧療護訊息獲得之管道（可複選）： 

  □醫院宣導／醫院名稱： 

  □�衛生機關宣導／機關名稱：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 

  □社團活動／社團名稱： 

  □報章雜誌 □親朋好友 □電視 □網路 □廣播 □宣導單張 □其他  

5. 是否願意接受衛生署委辦單位(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後續之相關問卷調查？ 

  □是  □否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 瞭解醫療有所極限，若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而

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特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

規定，簽署本意願書並同意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健保ＩＣ卡）內，選擇接受安寧緩和

醫療，於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時，願接受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及不接受施行心肺復甦術。 

簽 署 人：(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在場見證人（一）：(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在場見證人（二）：(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   話： 

出生年月日：中華民國 __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_ 日 
 

法定代理人：（簽署人未成年方須填寫）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醫療委任代理人：（簽署人為醫療委任代理人方須填寫並應檢附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 

簽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中   華   民   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附註： 

1.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規定：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二、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

工調頻、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 

四、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全部或一部之人。 

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規定： 

二十歲以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3.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規定：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前項第一款所定醫師，其中一位醫師應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但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

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 

※ 第二聯(副本)：本聯為備份聯，由意願書簽立人簽妥後自行保存，無需寄回。 

（本意願書依衛生署 99年 8月 12日公告內文參考印刷） 

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 宣導印製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健保 IC卡註記登錄 Q&A 

 

一、問：簽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應該注意什麼事項？ 

答：1. 簽立人的基本條件是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行為能力。 

2. 以正楷正確於簽立人欄位親筆簽名並填寫意願書所有內容，特別是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

日、電話、地址等。 

3. 寄到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的意願書必須是正本。 

4. 二位見證人的資料也必須完整。 

5. 見證人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身分無特別限制，可以是親屬、朋友或醫院志工等。 

 

二、問：為什麼要將「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在健保 IC卡上呢？ 

答：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善終之權益，我國於 89年公布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

例』，條文中明訂： 

1.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 

2. 二十歲以上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意願書。 

但對於已經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之民眾，所簽立之「意願書」若未隨身攜帶，在末期病

危，卻無法主動出示時， 一般醫療院所，就醫護人員的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不

符合病人意願與利益之急救等遺憾事件。因此，在健保 IC卡上註記安寧緩和醫療意願，以提

醒醫護人員尊重病患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之意願，確實有其重要性。  

 

三、問：民眾該如何將「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加註於健保 IC卡上呢？ 

答：只要將已填妥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正本，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地址：新

北市 25160淡水區民生路 45號，電話：02-28081585，網址：www.tho.org.tw）即可，台灣安

寧照顧協會將會彙整相關資料送至行政院衛生署轉中央健保局完成加註事宜。 

 

四、問：「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一旦簽立並已加註於健保 IC卡上，是否就無法撤回意

願及取消註記？ 

答：不是的，若您簽立「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後，如改變想法欲撤回意願時，您只需

要填妥「撤回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聲明書」，親筆簽名及附註身分證字號，將該書面寄回受

理委託執行之台灣安寧照顧協會，該會將協助您辦理撤回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及取消將意

願加註於健保 IC卡的手續。 

 

 

 

 


